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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有关单位联合举办体育比赛、舞蹈（吉祥舞等）比赛、象棋比赛。

第二节农民团体

一、农会

泸定县农会于民国 3 0 年（1941)10月设立，有 会 员 8 8 人。民 国 3 5 年 （1946)12月 5 

曰，有会员 31 7人 ，其中磨西水业联合会6 3人 ；磨西乡农会有会员5 4 人 ；新兴乡农会有会 

员 7 5人；德威乡农会有会员4 4 人；加郡乡农会有会员2 1 人；岚安乡农会有会员6 0 人。

二、农协会

1950年 7 月 1 6 至 1 9 日，在冷碛召开全县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，出 席 农 民 代 表 500 

余人，会议决定停止交租，保障佃权，农民有权收回所佃土地上的生产成果，通过互助，解 

决生产和生活上的困难，秋收后实行“二五”减 租 ，“三五”衡量和对鳏、寡 、孤、独实行照顾 

的政策。1 0月 2 7 至 3 1 日，在县人民政府召开第二届农民代表大会，出席会议的农民代表 

315人。会议决定：从 是 年 1 0 月 起 到 1951年春办好五件大事（征粮、减租、退 押 、清 IH、反 

霸），正式成立“泸定县农民协会委员会”。选 出 委 员 3 5 人（其 中 贫 农 成 份 1 6 人 ，中 农 11 

人，妇 女 5 人 ，3 个 区 各 1 人），另有县级机关 5 人参加，选出孟光远为泸定县农民协会主 

席，并随即成立区农民协会，选出一区农民协会主席冯金玉，二区农民协会主席昝兴山，三 

区农民协会主席刘建法。1 2月上旬各乡召开乡农民代表会，建立各乡农民协会。乡农民协 

会以乡大小，分 别 设 1 5 至 2 5 人为乡农协会委员，全县共选出乡级农协委员2 2 5人，参加 

协会农民13871人 ，占农民总数的4 0 % 。同时在各乡建立武装自卫队，共 有 队 员 1995人 

(表 4— 1) 〇

各乡农协会第一任主席名录

表4—1

乡 名 主 席 乡 名 主 席 乡 名 主 席

岚 安 王家品 冷 硫 王崇富 兴 隆 辜毓品

河 西 施能铭 德 威 肖全栋 1 得 妥 杨家会

河 东 尚茂烦 杵 坭 余祖全 磨 西 齐文明

烹 坝 马其文 加 郡 文启明 新 兴 陈邦荣

是年 1 2月中旬，在泸定沙坝天主教堂内召开第三届农协会代表会。乡农会主席和委 

员代表共5 0 0多人，会议内容为减租、退押、清匪、反霸和镇压反革命的动员大会，并发表 

了《泸定县农代会决议书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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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各乡建政以前，农民协会一度成为农村临时权力机构。组织开展清匪、反霸、减租、 

退押、镇反和土地改革，并建立农民武装，在取代国民党的乡村政权和废除了地主的土地 

剥削制度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。

19(56年 1 0 月 2 7 日 ，成立泸定县贫农、下中农协会，中共甘孜州委任命许景秀为主 

席 ，罗来文、王培中、李致斌为副主席，李 如 意 等 5 人为常委，次 年 1 月召开泸定县第一次 

贫下中农代表大会，会议受到群众组织的冲击，贫下中农协会被迫停止工作。197 6年 10 

月“文化大革命”结束，恢复泸定县贫下中农协会。次 年 9 月 5 日至9 日在县城召开泸定县 

第二次贫下中农代表会，实 到 代 表 1 5 2人 ，大 会 选 举 2 5 人组成新一届泸定县贫下中农协 

会 ，选出常务委员 1 3人，景风鸣（县委书记）任主任，罗来文、杨克珍、马春秀任副主任。大 

会明确协会工作中心是团结广大农民群众，坚 持 社会主义道路，监督农村各级组织和干 

部 ，发展农业生产。

1980年 1 月，本县农村普遍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，生产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革。贫下 

中农协会已不适应新的形势，正式撤销。

第 三 节 妇 女 团 体

民 国 3 3年（1944)9月 ，成立泸定妇女会，民 国 3 6 年（1947)4月 1 日改组，有 会 员 285 

人，王惠英、左淑铭先后负责，各乡也建立基层妇女会。该会由国民党县党部领导，活动不 

多。 •

1950年 6 月 ，筹组本县妇女工作委员会。次年春，在泸定县城召开第一届妇女代表大 

会 ，参加代表 12 0人，会议作了《启发工农劳动妇女的无产阶级觉悟，打倒封建地主剥削阶 

级 ，参加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运动》的报告，发动全县妇女积极投身各项运动。同年秋，在 

建立乡级妇联的基础上，成立泸定县民主妇女联合会（简称县妇联），毛革任主任，梁清贤 

任副主任。截 止 195 2年 ，县妇联主要作宣传《婚姻法》工作，先后举办《婚姻法》宣传训练班 

两期，全 县 有 2 3 9对在封建婚姻制度下结合的夫妇，提出解除婚姻（其中女方提出离婚占 

9 5 % ) 。自由恋爱结婚4 8 4对 ，有 5 6 岁的老雇农和4 7岁的寡妇结为伴侣；县人民法院判处 

4 起虐待妇女案，对姜海清杀害妻子案，进行公判，处姜以死刑。束缚妇女的陋习已开始破 

除。

1953〜198 4年 ，共召开县妇代会5 次 ，先后选举梁清贤、戴玉华任县妇联主任，席珍、 

刘静娴为副主任。

1951年 县 内 3 个区、2 2 个乡均设民主妇女联合会，村设妇女代表小组。1957年更名 

乡妇女联合会，农业社、街道居民设妇代小组。1958年 1 2月为公社妇联，大队成立妇联委 

员会，生产队配妇女队长或副队长，管理妇女工作。1983年公社妇联改为乡妇联，大队改 

为村妇代会，生产队改为妇代小组，泸桥、冷碛镇改为镇妇联。

195 0至 19 9 0年，泸定县妇联围绕中国共产党在各个时期的中心任务，开展妇女工


